
115學年度國立高雄大學

報名日期(一律採網路報名) :報名日期(一律採網路報名) :
114年12月2日（二）起至 114年12月30日（二）止 

民事財產法(民總、債總、債各、物權)
刑法總則

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招生

考試日期:考試日期:
筆試 : 115年2月2日（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招生名額:招生名額:
預計招生人數:7人

考試科目:考試科目:

成績計算:成績計算:
一、民事財產法原始成績＋刑法總則原始成績。

二、以上每科原始成績滿分各為100分。
三、總成績滿分為200分。 

其他規定:其他規定:
一、以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法律相關學系以外其他學系之學歷、或以同學力

       資格報考本系碩士班者，於錄取入學後，須補修下列法律科目相關學分：
       民法總則-4學分、民法債編總論-4學分、刑法總則-4學分、行政法-4學分，
       共計16學分。
二、本所學生必須至少修滿「財經法律專業學群」所開設之財經專業科目達12
       個學分以上，始能符合畢業條件。

財法系招生資訊 教務處招生組

詳細報考及報名等資訊，請依當年度簡章為主。

本校招生組網站:https://admissions.nuk.edu.tw/index.php
聯絡電話:07-5919298；defl@nuk.edu.tw 
校址:811726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


